天津恒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7·22”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22日9时55分许，天津恒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施工工人在河北区少年宫维修屋顶过程中，从少年宫四楼屋顶坠落到地面。现场工人立即拨打120，经救护车送往南开大学附属第四中心医院，后经医院全力抢救，于10时37分宣布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不含事故罚款）约为115万元人民币。

2025年7月23日，区应急管理局向区委、区政府报告，根据国家和我市的有关规定，成立了天津恒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7·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总工会、公安河北分局等相关部门组成，邀请区纪委监委参加，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注重实效的原则，深入开展各项调查工作。通过勘查现场和设备，询问有关当事人，查阅有关资料和记录，分析事故救援过程等，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查明了事故性质，认定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调查，事故调查组认定，天津恒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7·2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造成的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人员概况

1. 天津恒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恒昱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20日，法定代表人李某某，注册地址为天津市南开区宜宾道9号创新园2楼215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20112340915303U，经营范围为：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消防设施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对外承包工程；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建筑物拆除作业等，为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培训部教学楼屋面防水维修工程的施工单位。

2. 天津河北区少年宫（以下简称河北区少年宫），法定代表人聂某某，注册地址为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44号增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2120105401235089D，业务范围为开展科技、艺术培训，提高少儿整体素质。少年儿童科技、文艺、体育等教育培训等，为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培训部教学楼屋面防水维修工程的建设单位。

3. 赵某某（死者），男，55岁，恒昱公司工人，身份证号41072619701020XXXX，户籍地址为河南省延津县。
4. 闫某某，男，60岁，恒昱公司河北区少年宫项目现场负责人，身份证号为37293019650217XXXX，户籍地址为山东省东明县。

5. 李某某，男，34岁，恒昱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号为41272819910125XXXX，户籍地址为河南省沈丘县。

6. 聂某某，女，58岁，河北区少年宫法定代表人（主任），身份证号为12010519670824XXXX，户籍地址为天津市河北区。

7. 孙某某，男，55岁，河北区少年宫副主任，身份证号为12010519700317XXXX，户籍地址为天津市河北区。

（二）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恒昱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落实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使用没有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证的工人从事高处作业；未督促现场工人佩戴安全带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河北区少年宫与恒昱公司签订了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但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检查过恒昱公司对事发现场工人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情况，未严格要求现场工人在进行临边作业时必须佩戴安全带，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7月22日赵某某作业期间所存在的事故隐患。
2025年7月9日，河北区少年宫与恒昱公司签订了《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为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培训部教学楼屋面防水维修工程，计划开工日期：2025年7月10日，计划竣工日期：2025年7月31日。双方另签订了专门的工程施工安全协议书。
（三）事故发生经过

河北区少年宫培训部教学楼年久失修，楼顶存在漏雨现状，少年宫召开班子会商讨此事形成决议后上报河北区教育局，教育局同意后少年宫通过招投标等一系列工作流程，最终与恒昱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协议，恒昱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某某将此工程委托给闫某某，让其负责现场管理、工人和材料等，闫某某通过朋友介绍将死者赵某某和其他几个工人带到少年宫工地从事屋面防水维修，工程于2025年7月10日开始施工，预计2025年7月31日竣工。
2025年7月22日早上7点左右，死者赵某某和其他几个工人开始在河北区少年宫培训部教学楼楼顶开始屋面防水维修作业，赵某某的工作内容为抹平水泥面。 9时55分许，赵某某不慎从楼顶边缘坠落至一楼平面，经调查，赵某某坠楼时未佩戴安全带。
事故发生后，现场工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将赵某某送往南开大学附属第四中心医院，后经医院全力抢救，于10时37分宣布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培训部教学楼，事故现场为该教学楼楼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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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故现场照片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造成一人死亡。死者：赵某某，男，55岁，恒昱公司工人，身份证号41072619701020XXXX，户籍地址为河南省延津县。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有关规定，核定该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15万元人民币。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区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7月22日10时55分左右接到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电话称我区发生一起高坠事故，天津恒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施工工人在河北区少年宫维修屋顶过程中，从少年宫四楼屋顶坠落到地面。接报后我局立即会同公安河北分局、区教育局、所属街道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初步取证。区应急管理局按照时间要求及时向市应急局值班平台、市应急局调查评估和统计处、应急管理部事故直报系统报送了相关信息。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及报告情况

天津恒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现场工人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将赵某某送往南开大学附属第四中心医院。恒昱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某某未向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上报，河北区少年宫法定代表人（主任）聂某某也未向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上报。恒昱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李某某和河北区少年宫法定代表人（主任）聂某某存在事故漏报行为。
（三）医疗救治及善后工作情况
1．医疗救治
经南开大学附属第四中心医院全力抢救，赵某某于当日10时37分宣布死亡。
2．善后情况
天津恒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死者赵某某家属签订赔偿协议，已赔付到位。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区各有关部门应急响应迅速，现场指挥协调有力，信息流转及时，应急处置措施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经现场勘验和询问事发当时在场相关人员，事故调查组认定：赵某某在楼顶抹平水泥面作业时，安全意识淡漠，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从楼顶不慎坠落至一楼平面，是导致本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现场勘察、调阅资料、询问有关人员，未发现他人加害迹象，未发现死者有自杀倾向。

（三）间接原因分析

恒昱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消除本单位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使用没有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证的工人从事高处作业，未督促现场工人佩戴安全带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河北区少年宫与恒昱公司签订了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但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检查过恒昱公司对事发现场工人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情况，未严格要求现场工人在进行临边作业时必须佩戴安全带，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7月22日赵某某作业期间所存在的事故隐患。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天津恒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恒昱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落实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使用没有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证的工人从事高处作业；未督促现场工人佩戴安全带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二）天津河北区少年宫
河北区少年宫与恒昱公司签订了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但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检查过恒昱公司对事发现场工人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情况，未严格要求现场工人在进行临边作业时必须佩戴安全带，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7月22日赵某某作业期间所存在的事故隐患。
（三）天津河北区教育局
未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所规定的“三管三必须”职责，安全监管工作不全面，没有将事故项目纳入监管范围，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企业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 事故责任人赵某某鉴于在此次事故中死亡，免除其责任追究。
2. 李某某作为恒昱公司法定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落实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不到位。李某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
的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
，建议由河北区应急管理局对李某某处2024年度年收入（全年收入100800.0元）百分之四十的行政处罚，共计人民币40320.0元。
李某某作为恒昱公司法定负责人（主要负责人），接到事故情况报告后，未向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上报，造成事故漏报。李某某违反了《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建议由河北区应急管理局对李某某处2024年度年收入（全年收入100800.0元）百分之四十的行政处罚，共计人民币40320.0元。
（二）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河北区少年宫、河北区教育局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相关公职人员有关问题线索已移送河北区纪委监委，建议由河北区纪委监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恒昱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落实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使用没有取得高处作业特种作业证的工人从事高处作业；未督促现场工人佩戴安全带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恒昱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第三十条第一款
、第四十五条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的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
的规定，建议由河北区应急管理局对恒昱公司处以人民币60万元的行政处罚。
（四）对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责成河北区少年宫向河北区教育局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责成河北区教育局向河北区区委、区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起事故教训是深刻的，暴露出涉事工人安全意识淡薄；涉事单位不重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发现隐患问题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事故发生。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故的教训，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一）吸取教训，落实主体责任。恒昱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的主体责任，堵塞安全生产漏洞，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督促从业人员佩戴安全带并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二）举一反三，强化安全检查。结合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恒昱公司要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安全管理隐患、现场事故隐患、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三）以案为鉴，开展警示教育。恒昱公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以案为鉴，深刻反思，在单位范围内通报本起事故并开展警示教育，要及时督促整改本起事故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事故整改落实情况要及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 《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同时报告事故发生地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事故涉及到两个以上单位的，涉及单位均应报告。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第（二）项: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漏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6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